
兹证明            先生/女士（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，

于                   至                   期间在我司就职，离职前职位

是                    。              先生/女士于               办理完

毕离职手续，并解除劳动合同。 

 

特此证明。 

     

 

 

人力资源部 

 

      

 

 

公司地址：  

公司电话：0571-26200262 

联系人：徐秀琳 

 

 

 

 

 

离职证明 

2020/03/31

341023199012035011

2025/12/31

杭州有赞科技有限公司

技术支持 方文俊

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698号6幢102室

2025/12/31

方文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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